


附件2：
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与数字素养大赛
数字农林赛道竞赛
初赛规程
[bookmark: _GoBack]“数字农林”赛道基于国家新工科与新农科背景，契合国家农、林、水数字化建设战略定位，符合新时代大学计算机教育改革发展。本赛道拟在推动各级院校学生将数字化、信息化、智能化技术与农业、林业、生态保护、乡村振兴相结合，提升计算机应用能力、数字素养、人工智能交叉融合能力。
1、 竞赛赛项
数字农林赛道分为三个赛项，具体如下。
数字农业赛项：旨在推动应用农业信息化、物联网、人工智能、虚拟现实、大数据、云计算等技术，实现农业生产数据的数字化、信息化、智能化和共享化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、质量和可持续性，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关键性问题。竞赛作品围绕农业实际应用场景，制作一款具有实用价值的软硬件作品。作品包括但不限于：数字田园、数字果园、数字牧场、数字养殖、数字农机、智能灌溉、土壤监测、气象监控系统等。
数字林业赛项：旨在聚焦应用互联网、物联网、人工智能、虚拟现实、遥感、大数据等信息技术，在林业和生态领域发现问题、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，创建智慧林业的软硬件产品，创新开发、研究推广数字林业和生态领域关键技术、应用产品及服务。作品包括但不限于：数字林场、智能培育种植、病虫害识别、林业数据采集与管理、林业资源管理和保护、森林防火、林业政务管理、生态监测、生态恢复、生物多样性保护、国家公园管理、碳达峰碳中和等。
数字乡村赛项：旨在推动“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、推进智慧农业发展”、“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和数字乡村”等国家决策部署，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，解决数字乡村实现进程中关键问题，制作具有潜在实用价值的软硬件作品。作品包括但不限于：乡村数字基础设施、乡村资源整合共享、乡村新产业新业态、乡村数字文化、乡村治理数字化、乡村数字普惠服务、网络帮扶等。
2、 竞赛对象
竞赛为团队赛，面向高等学校在校学生（包括本科生、研究生、高职高专）， 具体要求如下：
1. 每支参赛队伍人数最多不超过 5 人，允许跨年级、跨专业组队，不允许跨校组队。 
2. 每支队伍团队负责人不能相同，每支队伍允许最多有2 名指导老师，指导教师须为在职高校教师。
3. 团队名单与指导教师报名后一旦确定则不可更改。
3、 竞赛方式
竞赛分为初赛（校院赛）、复赛和决赛。
1. 初赛（院校赛）
2024年10月28日～2025年5月10日
由团队所在学校负责推选。
2. 复赛
2025年5月17~ 18日   
由大赛本赛道组委会统一组织。
3. 决赛
2025年5月24～25日
由大赛本赛道组委会统一组织。
各赛项要求见下表。
各赛项要求表
	序号
	赛项
	组别
	提交形式

	1
	数字农业赛项 
	本科院校组
高职院校组
	演示视频、源代码、素材、说明文档、信息简表、答辩PPT

	2
	数字林业赛项
	本科院校组
高职院校组
	演示视频、源代码、素材、说明文档、信息简表、答辩PPT

	3
	数字乡村赛项
	本科院校组
高职院校组
	演示视频、源代码、素材、说明文档、信息简表、答辩PPT


（1）演示视频：演示参赛作品的主要使用流程并配上讲解，MP4格式，时长限在 10 分钟内，文件大小在500M以内。
（2）源代码：无论软件或硬件作品，均需提供源代码部分。 
（3）素材：如有数据库、数据集、训练模型、其他素材等，需分别建立文件夹，一并压缩提交。文档要求提交.zip或者.rar格式，文件大小在1G以内。
（4）说明文档：模板参见“附件 1 作品说明文档（模板）.docx”，综合描述作品情况，突出作品的创新点和优势，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研究背景和意义、应用场景、解决的实际问题、产品设计、技术方案、实现过程、推广应用前景等。如果参赛作品引用了非团队成员的开发成果（如开源代码或其他应用系统），请务必在文档中说明。文档要求提交PDF 格式，文件大小在 10M 以内。 
（5）信息简表：模板参见“附件2 作品信息简表（模板）.docx”，描述作品简介、作品创新点等内容。文档要求提交PDF格式，文件大小在2M以内。
（6）答辩PPT：决赛答辩时长为15分钟，团队讲述不超过10分钟，专家提问5分钟。文档要求提交PPT格式和PDF格式，文件大小在20M以内。
4、 竞赛规则
1. 初赛（院校赛）竞赛规则
初赛以院校为单位组织竞赛并组成参赛团队，独立学院可以单独组成参赛团队。
初赛同一作品限报名1个赛项，学校负责筛选推荐，依所在学校组织情况确定。
初赛无统一组织则可以团队直接报名复赛。
初赛推选上来的作品内容将用于复赛和决赛，不能更新或再次提交。
2. 复赛竞赛规则
复赛不设参赛团队奖项。
复赛由专家组根据初赛提交作品资料评判，并通知获奖团队所在院校。
复赛同一赛项同一组别筛选40%入围决赛，复赛章程见后续通知。
3. 决赛竞赛规则
决赛只做答辩和评奖，不做筛选，决赛按赛项和组别分别确定参赛团队一、二、三等奖。
决赛章程见后续通知。
5、 奖项设置
大赛奖项设置包括参赛团队奖项、参赛院校奖项和参赛指导教师奖项。
1． 参赛团队奖项设置
决赛一、二、三等奖设置如下：
（1）一等奖，获奖人数为各赛项、各组别参加复赛总人数的15%；
（2）二等奖，获奖人数为各赛项、各组别参加复赛总人数的35%；
（3）三等奖，获奖人数为各赛项、各组别参加复赛总人数的50%。
2． 参赛院校奖项设置
（1）优秀组织奖
优秀组织奖为参赛院校总数的10%，根据参赛院校组织报名校赛的人数评比产生。
（2）院校团体奖
院校团体奖按参赛团队复赛成绩的平均分确定，一等奖10%，二等奖20%，三等奖30%。
3． 参赛指导教师奖项设置
按照指导教师指导的参赛团队获奖成绩评比产生，同赛项一名教师指导多名参赛团队获奖，则按其指导的参赛团队所获最高奖项获奖，不重复获奖。
6、 竞赛说明
1． 参赛院校采用在线申报参赛，仅限在读高校学生报名。报名需填写学生姓名、学校全称、选填指导老师姓名、参赛项目均展示在证书中，请确保报名信息真实有效，否则会影响参赛资格及奖项发放。
2． 校赛、复赛无报名费，决赛相关事项另行通知。
3． 参赛作品的版权必须属于参赛作者，不得侵权；凡已经转让知识产权或不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作品，均不得参加本赛事。
4． 参赛作品中如果包含地图，在涉及国家当代疆域时，应注明地图来源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网站），并且注明审图号，否则属于违规，取消参赛资格。
5． 无论何时，参赛作品一经发现涉嫌剽窃、抄袭、提供虚假材料等违规行为，即刻取消参赛资格及所获奖项（如有），参赛作者自负一切法律责任，并将公布违规作品的作品编号、作品名称、作者与指导教师姓名、相关人员所在学校校名。参赛作品不允许一稿多投，一经投诉证实，取消所获奖项。
7、 申诉与仲裁
1． 参赛团队对不符合竞赛规定的评判、奖励，以及对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，均可提出申诉。
2． 非竞赛成绩的申诉应在竞赛结束后2小时内提出；与竞赛成绩相关的申诉应在竞赛成绩发布后2小时内提出，以上申诉超出时效将不予受理。
3． 申诉时，应按照规定的程序由参赛队领队向大赛仲裁组递交书面申诉书。应对申诉事件的现象、发生的时间、涉及的人员、申诉依据与理由等进行充分、实事求是的叙述。申诉报告须有申诉的参赛选手签名。
4． 大赛仲裁组收到申诉报告后，应根据申诉事由进行审查，6小时内书面通知申诉方，及时告知仲裁结果。
5． 申诉人不满意仲裁组的仲裁结果，可向大赛组织委员会提出复议申请。
6． 大赛不因申诉事件而组织重赛。
7． 大赛组织委员会的复议结果为最终结果。
8、 大赛资源下载
1． 大赛各赛项要求、参赛流程、选手注册说明等，参见大赛官网http://www.51ds.org.cn。
2． 在大赛举办过程中，竞赛规程可能会有少量的变更和调整，所有内容均以大赛官网为准。
3． 其他事项可咨询赛务组工作人员。
咨询QQ群：7511029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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